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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商契約範本有關加強關鍵基礎設施廠商履約人員管制條文 
會議紀錄 

時間：111 年 3 月 30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第 2 會議室 

主席：顏副主任委員久榮   紀錄：陳家慶 

出(列)席人員：詳會議簽到表 

壹、 會議緣由： 

桃園國際機場第二航廈於3月11日晚間發生停電事件，經

查係外包廠商人員為竊取電纜，以油壓剪剪斷。鑑於本案為

政府採購得標廠商或分包廠商人員利用參與國家關鍵基礎設

施所為，為強化關鍵基礎設施工作場所及履約人員之管制，

防止再次發生類似情形。爰以工程會訂定之「工程採購契約

範本」為例(其餘範本將予比照)，為加強關鍵基礎設施廠商

履約人員之管理，研擬附錄2「工地管理」之第2.1點、第2.2

點及第2.7點修正草案，召開本次會議討論，以期妥適。 

貳、 業務單位說明： 

原開會通知單所附草案第2.7.2點載明「……履約人員執

行關鍵工作流程，並應有機關或監造單位人員全程陪同或監

督。」，修正為「……履約人員執行工作，應有機關或監造

單位人員全程陪同或監督管理。」提請會議討論。 

參、 會議結論： 

一、 經會議討論，對契約範本加強履約人員管制之修正方向已

有共識。另與會人員建議之臨時性進場人員（例如送貨或

預拌混凝土車司機）之管制方式，於契約範本修正時，請

兼顧工作場所安全與實務之可行性。 

二、 機關辦理涉及關鍵基礎設施之採購，招標文件應載明可得

揭露之相關資訊及規範；涉及陪同或監督管理服務成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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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者，應編列相應預算增加服務費用，以利廠商投標。 

 

肆、 發言紀要： 

一、 內政部： 

(一) 如機關之場所僅部分為關鍵基礎設施，建議僅就該部分

加強人員管制。 

(二) 外籍移工入境時如已提供行為良好之證明文件，於國內

工作期間建議無須再提供。外國技術人員，是否亦須提

供證明。 

(三) 部分較輕微之犯罪紀錄，例如交通事故未能和解而有刑

案紀錄，是否會造成實務執行上之困擾。 

二、 外交部：(書面意見) 

(一)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自111年3月7日起放寬非本

國籍商務人士來台灣從事商務考察、投資、履約及應聘

等商務活動。外籍商務人士得備妥相關應備文件向駐外

館處申請特別入境許可(簽證)。 

(二) 範本草案第2.7.1點有關外國履約人員應提出該國政府

核發之無犯罪紀錄乙節，本部無意見。 

三、 經濟部： 

(一) 針對範本草案內容，經洽詢所屬關鍵基礎設施主管機關

均無意見。 

(二) 臨時性進入工作場所人員，例如運送材料司機，是否亦

須提供無犯罪紀錄證明；履約場所如已設置CCTV監控

設備，是否無須機關或監造單位人員陪同。 

四、 交通部： 

(一) 以桃園機場為例，針對進出機場管制區人員，航警局已

有類似之安全查核規定。依草案內容，進入非管制區似

亦須出具無犯罪紀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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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涉及軟體服務類關鍵基礎設施之履約，或技術服務等勞

務類契約廠商人員之履約，是否亦應比照辦理。 

五、 勞動部：(書面意見) 

(一) 依就業服務法第57條第3款規定，雇主不得指派聘僱之

外國人從事許可以外之工作，或未經許可變更其工作場

所。另依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第27條第1項

第4款規定，第2類外國人申請入國簽證，應備行為良好

之證明文件。 

(二) 本部核發雇主聘僱許可所載移工之「工作種類」及「工

作地點」均為許可範圍之一部，移工原則上須於許可地

點從事許可範圍內之工作，惟若製造業雇主指派所聘僱

移工隨其本國籍勞工前往定購廠商指定地點，進行依該

行業性質為履行製造業契約之義務責任，並有「買賣契

約」為證，且該契約內容與雇主之營利事業登記證所載

營業項目相符者，視為工作之延伸。 

(三) 有關第二航廈發生停電事件，經查係外包廠商人員為竊

取電纜之行為，如該案外包廠商人員係履行「承攬契

約」，而有將移工帶至上揭地點履約情形，則該外包廠

商已涉及違反就業服務法第57條第3款、第4款規定，應

移請地方主管機關查處。 

(四) 另考量移工向外交部申請入國申請簽證時，即應檢附行

為良好證明文件，尚無須重複規定。又現行在臺之外國

人若行為良好證明文件遺失難以補發，亦難經該國政府

公證或認證，故外國人部分，建議不須檢附行為良好證

明文件。廠商履約人員如係本國人，本部無意見。 

六、 衛生福利部：無意見。 

七、 科技部：如契約已有涉及「關鍵基礎設施」相關約定，後

續工程施工查核及採購稽核時，將依契約要求辦理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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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核。故建議比照工程案件於招標公告載明「是否適用生

態檢核機制」方式，或於招標文件訂明是否涉及關鍵基礎

設施與涉及項目，以利作業。 

八、 內政部移民署：無意見。 

九、 內政部警政署： 

(一) 草案第2.7.1點，建議刪除「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

文字。 

(二) 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核發條例第6條所定各款情形，例如

受拘役、罰金之宣告者，依該條但書規定，證明書不予

記載。 

十、 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一) 範本第2.7.1點似會造成履約成本之增加，或影響人民工

作權利。 

(二) 無犯罪紀錄證明與監督管理，似可擇一實施即可。 

(三) 能執行關鍵工作之人員應屬少數，似可建立名單，逕洽

該等人員履約。 

十一、中華民國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會： 

(一) 關鍵基礎設施範圍應明確。是否僅部分工項須由機關或

監造單位全程陪同，抑或屬關鍵基礎設施者，該標案均

須一體適用。 

(二) 若技術服務案於招標時未載明該標案屬關鍵基礎設施

案件或何種設施為關鍵基礎設施，則技術服務廠商於投

標時，將無從評估人力支出成本。再者，設計及監造技

術服務案之招標時程必定早於工程採購案，在未有設計

成果前，如何得知關鍵基礎設施之範圍，及監造所需監

督之人力，實務執行面難以想像。 

(三) 依範本草案第2.7.2點，實務上機關必定要求監造單位須

全程陪同，惟全程監造已不符三級品管制度之精神，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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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擴張監造之工作內容，恐難有技術顧問公司可以

投入如此龐大之人力，全程陪同施工，且監造費率是否

應有合理調升？ 

(四) 如工區範圍廣闊，廠商執行工作時均要求機關或監造單

位人員全程陪同，而數工項同時進行時，須多少監造人

力在場，始符合全程陪同之契約要求。 

(五) 此次修正契約範本為工程採購契約，第2.7.2點係增加非

契約當事人（監造）之義務，實為不公。況施工廠商有

其施工順序，在未通知機關或監造單位前，機關或監造

單位如何得知其工序進行至關鍵基礎設施與否；又如何

備妥人力為全程陪同。關鍵基礎設施施工之監督管理，

宜回歸監造契約或監造計畫處理，而非在工程採購契約

中明定須由機關或監造全程陪同。 

(六) 綜上所述，範本草案第2.7.2點建議修正為：「廠商及分

包廠商之履約人員執行關鍵工作項目前，應向機關或工

程司代表報備，由機關或工程司代表監督管理。」 

十二、臺中市直轄市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書面意見) 

(一) 「國家關鍵基礎設施安全防護指導綱要」所定義之關鍵

基礎設施為3層架構分類共8項主要領域，建議應依各領

域分別列出，並於技術服務發包時載明是否屬關鍵基礎

設施，因契約範本修正後將增加廠商之成本。 

(二) 若工地夜間作業、工區內分多處施作時欲全程監督將有

執行上的困難，爰範本草案第2.7.2點，建議刪除「全程」

2字。 

十三、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 

(一) 贊同勞動部關於外籍移工無須重複提出行為良好證明

文件之意見。 

(二) 其餘履約人員須依個案情形提供無犯罪紀錄證明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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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立意良好，本會不反對。惟申請無犯罪紀錄證明有

時需1個月期間，建議視情形給予展延工期。 

十四、臺灣區電氣工程工業同業公會： 

(一) 申請無犯罪紀錄證明耗時，且有部分情形無法核發證

明，建議採用安全查核方式。 

(二) 建議以正面表列方式列舉可參與關鍵基礎設施人員之

資格，例如相關技術士證照，不以提出無犯罪紀錄證明

為必要，否則部分工作所需核心技術人員本為少數，如

要求必須提出無犯罪紀錄證明，恐有難以覓得施工人員

之虞。 

十五、台灣區水管工程工業同業公會： 

(一) 本會意見同電氣工程同業公會。另恐有曾犯輕罪人員無

法進場施工之疑慮。 

(二) 要求履約人員必須提出無犯罪紀錄證明，有無牴觸更生

人保護之法律。 

十六、台灣區冷凍空調工程工業同業公會： 

(一) 建議於招標公告標示是否屬關鍵基礎設施。 

(二) 臨時進場人員，例如送貨者，如須提出無犯罪紀錄證

明，恐影響施工期程。 

(三) 如有犯竊盜罪受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者，仍記載無犯罪紀

錄，則要求廠商人員提出無犯罪紀錄證明之意義不大。 

十七、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書面意見) 

(一) 包商偷電纜事件本不應發生，與範本草案應無直接相

關。若是目前欠缺機關應全程陪同或監督之機制，建議

補足此機制即可。 

(二) 無犯罪紀錄證明無法隨時申請、隨時取得，若遇緊急事

件，恐無人力因應。 

(三) 資訊服務採購契約範本無工地管理章節，將如何比照。 



7 

十八、工程會企劃處： 

(一) 範本草案之目的係為避免廠商利用履約階段工作機

會，造成關鍵基礎設施之破壞。爰個案契約內如有不涉

及關鍵基礎設施之部分，無該等條文之適用。 

(二) 關於臨時性進入工作場所之人員管制，將再研議適當之

配套措施，以兼顧安全及實務。 

(三) 範本草案第2.7.2點所載係著重監督管理之效果，至於監

督管理之方式尚難逐一列舉，經濟部所述設置CCTV可

能為方式之一，惟仍應視是否達成監督管理之目的，尚

非設CCTV即逕可取代監督管理。又陪同廠商人員履約

或進行監督管理者，可包括機關、專案管理廠商或監造

廠商之人員等。 

(四) 回應交通部所提意見，範本草案所載之管制範圍及作

為，如較桃園機場管制區之安全查核更為嚴謹，廠商人

員於管制區履約時，建議依範本草案辦理。 

(五) 涉及軟體服務類關鍵基礎設施或勞務契約之履約，即使

未進入機關(例如遠端工作)，亦有管制之需要。 

(六) 關鍵基礎設施涉及敏感事務，爰不建議於招標公告單獨

列項標示是否屬關鍵基礎設施。 

(七) 已決標之契約，應依原契約約定辦理。主辦機關得視個

案情形，決定是否參採草案之管理機制，與訂約廠商合

意變更契約。 

(八) 無犯罪紀錄證明與全程陪同或監督管理，係雙保險機

制。如無犯罪紀錄證明，則監督管理之強度可能須再增

加，爰該二機制均須採用。 

(九) 要求廠商人員提出無犯罪紀錄證明係安全查核機制，其

目的係保護設施安全，為不得不採取之措施，其與更生

保護法之目的不同。廠商人員如無法提出無犯罪紀錄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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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僅係無法參與涉及關鍵基礎設施之工作，尚非全面

性不得工作，應無涉工作權之侵害。 

(十) 為避免廠商未通知機關或監造單位即進行關鍵基礎設

施工作，爰不宜於契約約定應先經廠商通知或報備才進

行監督管理。 

(十一) 技術服務廠商參與關鍵基礎設施之服務，如有增加成

本之情形，機關應編列相應之預算。 

(十二) 依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核發條例規定，除須向有關司

法、軍法機關查詢者外，申請無犯罪紀錄證明所需時間

為3工作日，建議廠商利用得標後至人員進場或參與工

作前申請。 

(十三) 涉及核心技術，僅有少數人員能勝任之工作，如因專

業工作者無法(或不願)提出無犯罪紀錄證明，而有難以

執行之例外情形，須搭配其他機制以確保設施安全。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散會（下午4時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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